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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下 附 錄 節 錄 自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工 業 和 信 息 化 部 的 網 站 ， 全 文 可 參 閱  
http://www.miit .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1293907/n11368223/15526
961.html) 
 

附 錄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3 年年年年 第第第第 36 号号号号 

 

   为进一步加强铝行业管理，遏制铝行业重复建设，化解电解铝产能过剩矛盾，规范现有

铝企业生产经营秩序，引导废铝再生利用行业有序发展，提升资源综合利用率和节能环保水

平，推动铝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促进铝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经商有关部门，制定《铝

行业规范条件》，现予以公告。 

  附件：铝行业规范条件.doc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3 年 7 月 18 日 

 

 

附 件 ：  

铝 行 业 规 范 条 件铝 行 业 规 范 条 件铝 行 业 规 范 条 件铝 行 业 规 范 条 件  

为 加 快 铝 工 业 结 构 调 整，规 范 企 业 生 产 经 营 秩 序，抑 制 铝 冶 炼 产 能 无

序 扩 张 ， 促 进 行 业 持 续 健 康 协 调 发 展 和 节 能 减 排 目 标 的 实 现 ， 依 据《 工 业

转 型 升 级 规 划（ 2 0 11 -2 0 1 5 年 ）》、《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指 导 目 录（ 2 0 11 年 本 ）》、

《 铝 工 业 “ 十 二 五 ” 发 展 专 项 规 划 》和《 再 生 有 色 金 属 产 业 发 展 推 进 计 划 》

等 ， 制 订 铝 行 业 规 范 条 件 。  

 

    一 、 企 业 布 局 、 规 模 和 外 部 条 件    

（ 一 ） 企 业 布 局  

铝 土 矿 开 采、氧 化 铝、电 解 铝 和 再 生 铝 项 目 必 须 符 合 国 家 产 业 政 策 和

铝 工 业 发 展 总 体 规 划 、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 城 镇 规 划 、 主 体 功 能 区 规 划 ，

要 根 据 资 源 、 能 源 、 环 境 条 件 ， 合 理 布 局 建 设 铝 冶 炼 企 业 。 现 有 生 产 要 素

缺 乏 竞 争 力 地 区 的 电 解 铝 企 业 要 逐 步 转 移 退 出 ， 在 规 划 引 导 和 总 量 控 制

下 ， 有 序 向 竞 争 力 强 的 地 区 转 移 ， 严 格 控 制 新 增 产 能 ， 防 止 盲 目 投 资 加 剧

产 能 过 剩 矛 盾 。  

在 国 家 法 律、法 规、规 章 及 规 划 确 定 或 县 级 以 上 人 民 政 府 批 准 的 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区 、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区 、 自 然 保 护 区 、 生 态 旅 游 区 、 森 林 公 园 、

风 景 名 胜 区 、 生 态 功 能 保 护 区 、 军 事 设 施 等 重 点 保 护 地 区 ， 城 镇 中 心 区 及

其 近 郊 ， 居 民 集 中 区 等 敏 感 区 域 附 近 建 设 氧 化 铝 、 电 解 铝 及 再 生 铝 企 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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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根 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结 论 确 定 厂 址 位 置 及 其 与 周 围 人 群 和 敏 感 区 域 的 距

离 。  

（ 二 ） 生 产 规 模 及 主 要 外 部 条 件  

铝 土 矿：开 采 铝 土 矿 资 源，必 须 依 法 取 得 采 矿 许 可 证，遵 守 矿 产 资 源、

安 全 生 产 法 律 法 规、矿 产 资 源 规 划 及 相 关 政 策。采 矿 权 人 应 按 照 批 准 的 开

发 利 用 方 案 进 行 开 采 ， 严 禁 无 证 开 采 、 乱 采 滥 挖 和 破 坏 浪 费 资 源 。  

氧 化 铝 ： 氧 化 铝 项 目 建 设 , 必 须 按 照 国 家 有 关 规 定 经 有 关 部 门 核 准 ，

同 时 落 实 铝 土 矿（ 包 括 高 铝 粉 煤 灰 ）资 源 、 水 资 源 和 交 通 运 输 等 外 部 建 设

条 件 。 氧 化 铝 项 目 建 设 规 模 必 须 在 8 0 万 吨 / 年 及 以 上 ， 利 用 国 内 铝 土 矿 的

氧 化 铝 项 目 ， 配 套 建 设 的 铝 土 矿 矿 山 比 例 应 达 到 8 5 % 以 上 ， 资 源 保 障 年

限 应 在 3 0 年 以 上 ； 利 用 进 口 铝 土 矿 的 氧 化 铝 项 目 ， 必 须 有 长 期 可 靠 的 境

外 铝 土 矿 资 源 作 为 原 料 保 障，通 过 合 资 合 作 方 式 取 得 5 年 以 上 铝 土 矿 长 期

合 同 的 原 料 必 须 达 到 总 需 求 的 6 0 % 以 上 。 利 用 高 铝 粉 煤 灰 资 源 生 产 氧 化

铝 项 目 必 须 接 近 粉 煤 灰 产 地 ， 建 设 规 模 应 达 到 年 生 产 能 力 5 0 万 吨 及 以

上 ， 高 铝 粉 煤 灰 资 源 保 障 服 务 年 限 应 不 得 低 于 3 0 年 。                

电 解 铝：新 增 生 产 能 力 的 电 解 铝 项 目，必 须 按 照 国 家 有 关 规 定 经 有 关

部 门 核 准 ， 同 时 要 有 氧 化 铝 原 料 供 应 保 证 ， 并 落 实 电 力 供 应 、 交 通 运 输 等

内 外 部 条 件 。 鼓 励 电 解 铝 企 业 通 过 重 组 实 现 水 电 铝 、 煤 电 铝 或 铝 电 一 体

化 。 电 解 铝 项 目 最 低 资 本 金 比 例 必 须 达 到 4 0 % 。  

再 生 铝 ： 新 建 再 生 铝 项 目 ， 规 模 应 在 10 万 吨 / 年 及 以 上 ； 现 有 再 生 铝

企 业 的 生 产 规 模 不 小 于 5 万 吨 / 年 。  

 

    二 、 质 量 、 工 艺 和 装 备    

（ 一 ） 质 量  

铝 土 矿 开 采 和 铝 冶 炼 企 业 须 具 备 完 备 的 产 品 质 量 管 理 体 系，铝 土 矿 石

产 品 质 量 必 须 符 合 G B / T 2 4 4 8 3 -2 0 0 9 、 氧 化 铝 产 品 质 量 必 须 符 合 Y S / T 8 0 3
－ 2 0 1 2、 铝 用 预 焙 阳 极 产 品 质 量 必 须 符 合 Y S / T 2 8 5 － 2 0 1 2、 重 熔 用 铝 锭 必

须 符 合 G B / T 11 9 6 － 2 0 0 8 等 国 家 标 准 。  

（ 二 ） 工 艺 技 术 和 装 备  

铝 土 矿 ： 铝 土 矿 山（ 包 括 与 煤 矿 等 伴 生 的 铝 土 矿 ）必 须 采 用 适 合 矿 床

开 采 技 术 条 件 的 先 进 采 矿 方 法 ， 尽 量 采 用 大 型 设 备 ， 提 高 自 动 化 水 平 ， 并

依 据 铝 土 矿 资 源 情 况 增 设 脱 硫 和 除 铁 生 产 系 统 。  

氧 化 铝：氧 化 铝 项 目 要 根 据 铝 土 矿 资 源 情 况 选 择 拜 耳 法、串 联 法 等 效

率 高 、 工 艺 先 进 、 能 耗 低 、 排 放 少 、 环 保 达 标 、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效 果 好 的 生

产 工 艺 及 装 备 ， 并 满 足 国 家《 节 约 能 源 法 》、《 清 洁 生 产 促 进 法 》、《 环 境 保

护 法 》 等 法 律 法 规 的 要 求 。                

电 解 铝 ： 新 建 及 改 造 电 解 铝 项 目 ， 必 须 采 用 4 0 0 k A 及 以 上 大 型 预 焙

槽 工 艺 。 现 有 电 解 铝 生 产 线 要 达 到 1 6 0 k A 及 以 上 预 焙 槽 。 禁 止 采 用 湿 法

工 艺 生 产 铝 用 氟 化 盐 。 铝 用 炭 阳 极 项 目 采 用 中 、 高 硫 石 油 焦 原 料 时 ， 必 须

配 备 高 效 的 烟 气 脱 硫 净 化 装 置 ， 并 实 现 达 标 排 放 ， 禁 止 建 设 1 5 万 吨 / 年 以

下 的 独 立 铝 用 炭 阳 极 项 目 和 2 万 吨 /年 以 下 的 独 立 铝 用 炭 阴 极 项 目 。    

再 生 铝 ： 再 生 铝 项 目 必 须 按 照 规 模 化 、 环 保 型 的 发 展 模 式 建 设 ， 必 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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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用 双 室 炉、带 蓄 热 式 燃 烧 系 统 满 足 废 烟 气 热 量 回 收 利 用、提 高 金 属 回 收

率 等 的 先 进 熔 炼 炉 型，并 配 套 建 设 铝 灰 渣 综 合 回 收 及 二 噁 英 防 控 能 力 的 设

备 设 施。禁 止 利 用 直 接 燃 煤 反 射 炉 和 4 吨 以 下 其 他 反 射 炉 生 产 再 生 铝，禁

止 采 用 坩 埚 炉 熔 炼 再 生 铝 合 金。现 有 再 生 铝 生 产 系 统，应 采 取 有 效 措 施 去

除 原 料 中 含 氯 物 质 及 切 削 油 等 有 机 物 。  

 

三 、 能 源 消 耗    

按 照 1 千 瓦 时 电 力 折 0 . 1 2 2 9 千 克 标 准 煤 的 折 标 系 数 ， 对 铝 行 业 能 源

消 耗 提 出 如 下 规 范 指 标 。    

铝 土 矿 ： 铝 土 矿 地 下 开 采 原 矿 综 合 能 耗 要 低 于 2 5 千 克 标 准 煤 / 吨 矿 ，

露 天 开 采 原 矿 综 合 能 耗 要 低 于 1 3 千 克 标 准 煤 / 吨 矿 。    

氧 化 铝：新 建 拜 耳 法 氧 化 铝 生 产 系 统 综 合 能 耗 必 须 低 于 4 8 0 千 克 标 准

煤 / 吨 氧 化 铝 ， 新 建 利 用 高 铝 粉 煤 灰 生 产 氧 化 铝 系 统 综 合 能 耗 必 须 低 于

1 9 0 0 千 克 标 准 煤 / 吨 氧 化 铝 （ 含 副 产 品 ）， 其 他 工 艺 氧 化 铝 生 产 系 统 综 合

能 耗 必 须 低 于 7 5 0 千 克 标 准 煤 / 吨 氧 化 铝 。 现 有 拜 耳 法 氧 化 铝 生 产 系 统 综

合 能 耗 必 须 低 于 5 0 0 千 克 标 准 煤 / 吨 氧 化 铝 ， 其 他 工 艺 氧 化 铝 生 产 系 统 综

合 能 耗 必 须 低 于 8 0 0 千 克 标 准 煤 / 吨 氧 化 铝 。                

电 解 铝：新 建 和 改 造 的 电 解 铝 铝 液 电 解 交 流 电 耗 必 须 低 于 12 7 5 0 千 瓦

时 / 吨 铝 ， 铝 锭 综 合 交 流 电 耗 必 须 低 于 13 2 0 0 千 瓦 时 /吨 铝 ， 电 流 效 率 原 则

上 不 应 低 于 9 3 % 。 现 有 电 解 铝 企 业 铝 液 电 解 交 流 电 耗 必 须 低 于 1 3 3 5 0 千

瓦 时 / 吨 铝 ， 铝 锭 综 合 交 流 电 耗 必 须 低 于 1 3 8 0 0 千 瓦 时 /吨 铝 ， 电 流 效 率 原

则 上 不 应 低 于 9 2 % 。 不 符 合 交 流 电 耗 规 范 条 件 的 现 有 企 业 要 通 过 技 术 改

造 节 能 降 耗 ， 在 “ 十 二 五 ” 末 达 到 新 建 和 改 造 企 业 能 耗 水 平 。                

再 生 铝 ： 再 生 铝 生 产 系 统 ， 必 须 有 节 能 措 施 ， 新 建 及 改 造 再 生 铝 项 目

综 合 能 耗 应 低 于 1 3 0 千 克 标 准 煤 / 吨 铝 ， 现 有 再 生 铝 企 业 综 合 能 耗 应 低 于

1 5 0 千 克 标 准 煤 /吨 铝 。  

 

四 、 资 源 消 耗 及 综 合 利 用  

铝 土 矿 ： 铝 土 矿 采 矿 损 失 率 地 下 开 采 不 超 过 1 2 % 、 露 天 开 采 不 超 过

8 %； 采 矿 贫 化 率 地 下 开 采 不 超 过 1 0 %、 露 天 开 采 不 超 过 8 %。 禁 止 建 设 资

源 利 用 率 低 的 铝 土 矿 山 及 选 矿 厂。铝 土 矿 的 实 际 采 矿 损 失 率 和 选 矿 回 收 率

分 别 不 得 超 过 和 低 于 批 准 的 矿 产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方 案 规 定 的 指 标 及 设 计 标

准 。  

氧 化 铝：采 用 铝 土 矿 铝 硅 比 大 于 7 的 新 建 拜 耳 法 氧 化 铝 生 产 系 统，氧

化 铝 综 合 回 收 率 应 达 到 8 0 % 以 上 ， 鼓 励 增 加 赤 泥 综 合 处 理 回 收 技 术 及 流

程 ， 进 一 步 提 高 氧 化 铝 的 回 收 率 并 降 低 碱 耗 ， 新 水 消 耗 应 低 于 3 吨 / 吨 氧

化 铝 ， 占 地 面 积 应 小 于 0 . 5 平 方 米 / 吨 氧 化 铝 。 新 建 其 他 工 艺 氧 化 铝 生 产

系 统 氧 化 铝 综 合 回 收 率 应 达 到 9 0 % 以 上，新 水 消 耗 应 低 于 7 吨 / 吨 氧 化 铝，

占 地 面 积 应 小 于 1 .2 平 方 米 / 吨 氧 化 铝 。 新 建 利 用 高 铝 粉 煤 灰 生 产 氧 化 铝

系 统 氧 化 铝 回 收 率 应 达 到 8 5 % 及 以 上 ， 新 水 消 耗 应 低 于 1 0 吨 / 吨 氧 化 铝 ，

占 地 面 积 应 小 于 1 .6 平 方 米 / 吨 氧 化 铝 （ 不 包 含 固 体 废 弃 物 堆 存 占 地 面

积 ）， 硅 钙 渣 等 固 体 废 弃 物 综 合 利 用 率 必 须 达 到 9 6 % 以 上 。  

对 于 现 有 氧 化 铝 企 业 ， 使 用 矿 石 铝 硅 比 5 . 5 以 上 的 ， 氧 化 铝 综 合 回 收

率 应 达 到 7 5 % 以 上 ； 使 用 矿 石 铝 硅 比 5 . 5 及 以 下 的 氧 化 铝 企 业 ， 应 采 用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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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可 靠 技 术 对 尾 矿 和 赤 泥 进 行 综 合 利 用，尽 可 能 提 高 氧 化 铝 综 合 回 收 率 ，

降 低 碱 耗 和 水 耗 。  

电 解 铝 ： 新 建 和 改 造 的 电 解 铝 系 统 ， 氧 化 铝 单 耗 原 则 上 应 低 于 1 9 2 0
千 克 / 吨 铝 ， 原 铝 液 消 耗 氟 化 盐 原 则 上 应 低 于 1 8 千 克 / 吨 铝 ， 炭 阳 极 净 耗

应 低 于 4 1 0 千 克 / 吨 铝 ， 新 水 消 耗 应 低 于 3 吨 / 吨 铝 ， 占 地 面 积 应 小 于 1 . 5
平 方 米 / 吨 铝 。 现 有 电 解 铝 企 业 ， 氧 化 铝 单 耗 原 则 上 应 低 于 1 9 2 0 千 克 / 吨

铝 ， 原 铝 液 消 耗 氟 化 盐 原 则 上 应 低 于 2 0 千 克 / 吨 铝 ， 炭 阳 极 净 耗 应 低 于

4 2 0 千 克 / 吨 铝 ， 新 水 消 耗 应 低 于 3 吨 /吨 铝 。 现 有 企 业 要 通 过 提 高 技 术 水

平 加 强 管 理 降 低 资 源 消 耗 ， 在 “ 十 二 五 ” 末 达 到 新 建 企 业 标 准 。  

再 生 铝 ： 新 建 、 改 扩 建 废 铝 再 生 利 用 项 目 铝 的 总 回 收 率 9 5 % 以 上 ，

现 有 废 铝 再 生 利 用 企 业 铝 的 回 收 率 9 1% 以 上 。 废 铝 再 生 利 用 企 业 应 配 备

热 灰 处 理 设 备 ， 如 热 渣 压 制 机 、 炒 灰 机 、 回 转 式 热 灰 处 理 设 备 等 ， 综 合 回

收 铝 灰 渣，最 终 废 弃 铝 灰 渣 中 铝 含 量 3 %以 下。废 水 循 环 利 用 率 9 8 % 以 上 。 

 

五 、 环 境 保 护    

铝 土 矿、氧 化 铝、电 解 铝 及 再 生 铝 项 目 应 严 格 执 行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管 理 制 度，落 实 各 项 环 境 保 护 措 施，生 产 项 目 未 经 环 境 保 护 部 门 验 收

不 得 正 式 投 产 。  

铝 土 矿 矿 山 开 发 要 注 重 土 地 和 环 境 保 护，根 据 “ 边 开 采、边 治 理 ” 的

原 则，严 格 执 行 矿 山 生 态 恢 复 治 理 保 障 金 制 度，编 制 矿 山 生 态 保 护 与 治 理

恢 复 方 案，并 按 照 方 案 进 行 矿 山 生 态、地 质 环 境 恢 复 治 理 和 矿 区 土 地 复 垦。 

氧 化 铝、电 解 铝 及 再 生 铝 企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要 符 合 国 家《 铝 工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G B 2 5 4 6 5 -2 0 1 0 ）， 污 染 物 达 标 排 放 ， 企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不

超 过 环 保 部 门 核 定 的 总 量 控 制 指 标。企 业 要 做 到 工 业 废 水 深 度 处 理 后 循 环

利 用 ， 减 少 排 放 。 电 解 铝 项 目 氟 排 放 量 必 须 低 于 0 . 6 千 克 / 吨 铝 ， 氧 化 铝

厂 、 电 解 铝 厂 、 铝 用 炭 素 厂 应 按 环 保 部 门 要 求 开 展 自 行 监 测 ， 在 烟 尘 净 化

系 统 烟 囱 尾 气 排 放 点 安 装 污 染 物 自 动 监 控 设 施，定 期 向 社 会 公 告 自 行 监 测

结 果 ； 应 对 电 解 车 间 、 焙 烧 车 间 天 窗 等 部 位 定 期 进 行 无 组 织 排 放 监 测 ； 新

建 及 现 有 再 生 铝 项 目 配 套 生 产 设 备 中 需 配 备 废 铝 熔 炼 烟 气、粉 尘 高 效 处 理

装 置 ， 做 到 烟 气 、 粉 尘 收 集 过 滤 后 达 标 排 放 ； 同 时 对 所 产 生 的 固 体 废 弃 物

进 行 无 害 化 处 置 ， 防 止 产 生 二 次 污 染 ； 对 赤 泥 进 行 浸 出 毒 性 鉴 别 ， 如 属 于

危 险 废 物 应 严 格 执 行 危 险 废 物 管 理 相 关 规 定，尚 不 能 利 用 的 赤 泥 需 完 全 实

现 无 害 化 处 置 。 申 请 规 范 当 年 及 上 一 年 度 未 发 生 重 大 及 以 上 突 发 环 境 事

件 。  

根 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环 境 保 护 法 》等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 所 有 新 建 和 改

造 项 目 必 须 按 照 有 关 规 定 办 理 《 排 污 许 可 证 》 ( 尚 未 实 行 排 污 许 可 证 制 度

的 地 区 除 外 ) 后 ， 企 业 方 可 进 行 生 产 和 销 售 等 经 营 活 动 ， 持 证 排 污 ， 达 标

排 放 。  

 

六 、 安 全 生 产 与 职 业 病 防 治   

矿 山、氧 化 铝、电 解 铝 及 再 生 铝 建 设 项 目 必 须 符 合《 安 全 生 产 法 》、《 矿

山 安 全 法 》、《 职 业 病 防 治 法 》等 法 律 法 规 规 定 ； 新 建 和 改 造 项 目 安 全 设 施

和 职 业 病 防 护 设 施 必 须 严 格 履 行 “ 三 同 时 ” 手 续 。  

矿 山 企 业 要 依 照《 安 全 生 产 许 可 证 条 例 》 ( 国 务 院 令 第 3 9 7 号 ) 等 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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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定，依 法 取 得 安 全 生 产 许 可 证 后 方 可 从 事 生 产 活 动。氧 化 铝 企 业 赤 泥 堆

场 应 符 合 国 家 有 关 尾 矿 库 安 全 管 理 规 定 及 技 术 规 程 。  

 

七 、 规 范 管 理  

（ 一 ） 铝 行 业 企 业 规 范 条 件 的 申 请 、 审 核 及 公 告  

1 .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负 责 铝 行 业 规 范 管 理 工 作 。 申 请 规 范 的 铝 土 矿 、 氧 化

铝 、 电 解 铝 及 再 生 铝 企 业 须 编 制《 铝 行 业 规 范 申 请 报 告 》并 按 要 求 提 供 相

关 材 料。地 方 企 业 通 过 本 地 区 工 业 主 管 部 门 向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申 请，中 央

企 业 直 接 向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申 请 ， 并 抄 送 所 在 地 省 级 工 业 主 管 部 门 。  

2 . 各 省 、 自 治 区 、 直 辖 市 及 计 划 单 列 市 工 业 主 管 部 门 负 责 接 收 本 地 区 相 关

企 业 规 范 申 请 和 初 审 ， 中 央 企 业 自 审 。  

3 .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依 据 规 范 标 准 ， 对 申 请 企 业 进 行 核 查 ， 符 合 规 范 条 件 的

进 行 公 示 ， 无 异 议 后 予 以 公 告 。  

（ 二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对 公 告 企 业 名 单 进 行 动 态 管 理。地 方 各 级 工 业

主 管 部 门 每 年 要 对 本 地 区 企 业 执 行 规 范 条 件 的 情 况 进 行 监 督 检 查。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对 公 告 企 业 进 行 抽 查。鼓 励 社 会 各 界 对 公 告 企 业 规 范 情 况 进 行 监

督 。 公 告 企 业 有 下 列 情 况 的 将 撤 销 其 公 告 资 格 ：  

1 . 填 报 相 关 资 料 有 弄 虚 作 假 行 为 的 ；  
2 . 拒 绝 接 受 监 督 检 查 的 ；  
3 . 不 能 保 持 规 范 条 件 的 ；  
4 . 发 生 较 大 及 以 上 生 产 安 全 事 故 ， 造 成 严 重 社 会 影 响 的 。  

（ 三 ）公 告 符 合 规 范 条 件 的 企 业 名 单，作 为 相 关 政 策 支 持 的 基 础 性 依

据 。 对 未 列 入 公 告 名 单 的 企 业 ， 相 关 政 策 将 不 予 支 持 。  

 

八 、 附 则    

（ 一 ）本 规 范 条 件 适 用 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境 内 ( 港 澳 台 地 区 除 外 ) 所 有

类 型 的 铝 土 矿 、 氧 化 铝 、 电 解 铝 及 再 生 铝 企 业 ， 现 有 企 业 指 本 规 范 条 件 发

布 之 日 前 建 成 的 企 业 。    

（ 二 ）本 规 范 条 件 中 涉 及 的 国 家 标 准 若 进 行 了 修 订，则 按 修 订 后 的 新

标 准 执 行 。    

（ 三 ） 本 规 范 条 件 自 发 布 之 日 起 实 施 ， 原 《 铝 行 业 准 入 条 件 》 ( 2 0 0 7
年 第 6 4 号 公 告 ) 同 时 废 止 。  

（ 四 ）本 规 范 条 件 由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负 责 解 释，并 根 据 行 业 发 展 情 况

适 时 修 订 。  

 

附 ： 铝 行 业 规 范 申 请 报 告    

 


